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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 

 

 

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高能环境”）

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知于2017年12月7日以通讯方式发出，并于2017

年12月12日以现场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。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卫国先生主持，

全体董事认真审阅了会议议案，全部9名董事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对会议议案进行

了表决，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所作决议

合法有效。 

会议就下述事项作出如下决议： 

一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》。 

为拓展山东地区环保项目，经公司与中国光大环保固废处置控股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光大环保”）协商一致，拟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。此次对外投资

简况如下： 

（一）对外投资概述 

拟成立的合资公司各方出资情况如下： 

出资方名称 
出资金额 

（万元） 

出资比例 

（%） 
出资方式 

中国光大环保固废处置控股有限公司 2,550 51 货币出资 

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,450 49 货币出资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

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

责任。 



 

 

（二）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中国光大环保固废处置控股有限公司 

住所：香港夏悫道 16号远东金融中心 36 楼 3601 

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事项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

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。 

（三）合资公司基本情况 

因合资公司尚在筹办过程中，因此合资公司下列信息均为暂定，实际信息

以合资公司最终取得的营业执照登载信息为准。 

公司名称：光大高能固废处置（东明）有限公司 

注册资本：5,000 万元人民币 

注册地址: 菏泽市东明县 

公司类型：有限公司 

经营范围：环境污染防治技术推广；固体废物污染治理；水污染治理；环保

产品技术开发；销售机械设备。 

合资公司董事会由 3名董事组成，其中高能环境委派 1名董事，对方委派 2

名，董事长由高能环境委任。合资公司监事会由合资双方各推荐 1 名，以及 1

名职工监事组成，监事会主席由高能环境委任。 

（四）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

该对外投资事项符合公司主营业务战略规划以及业务发展方向，该项对外投

资对公司 2017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9票，反对0票，弃权0票。 

二、审议通过了《对外投资管理办法》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9票，反对0票，弃权0票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

 

 

 

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7年12月12日 


